
农业部东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农业部东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

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提高重点实验室的创

新研究和科学管理水平，依照《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农业

部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科群工作规则》、《农业部农业环境学科群工作规

则》和《农业部植物营养与肥料重点实验室章程》、《农业部农业环境

综合实验室章程》，结合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重点实验室是依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建设的科研实体，

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 

第三条 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

制。 

第二章 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 

第四条 重点实验室是农业部组织行业科技创新、凝聚和培养农

业科技人才、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重点实验室的发展目标是：

通过合理布局，资源整合，填平补齐，完善系统、开放运行，将农业

部东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建成具有区域特色、国内先进

水平的植物营养、肥料技术与农业环境研究创新平台，承担国家和东

北地区重要科研任务，从事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的相关研究工作，培

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核心与关键技术，取得一

批作物营养、高效施肥与农业环境可持续方面国家急需的原创性成



果，打造一支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显著提升东北

区域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和竞争力。 

第五条 重点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学

科建设和区域发展的科技需求，以农业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

主，开展东北区域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为东北

区域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业可持续高效发展提供技术平

台。 

    第六条 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农田养分循环、转化

与调控；2.玉米和寒地水稻养分诊断与高产高效施肥；3.土壤肥力提

升与农田可持续利用的养分管理；4.农田环境保护原理与技术。5.

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与农业适应技术原理；6.农业气象防灾减灾技

术；7.产地环境保护技术。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重点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设主任 1名、副主任 2名。

重点实验室主任职责：全面负责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财务

开支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第八条 重点实验室设秘书 1 名，协助重点实验室主任、副主任

和学术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 

第九条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是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咨询决策机

构，由 13 位委员组成，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 名。学术委员会指导

监督实验室主任按照实验室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开展工作，评价学术

水平和科研成果。 



第十条 重点实验室通过网站与综合性实验室建立链接，实现数

据共享，并向农业部重点实验室数据管理系统提供有关资料和数据。 

 

第四章 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 

第十一条 重点实验室不断加强仪器装备水平，对大型仪器设备

进行集中管理，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实行大型仪器设备“专

管共用、资源共享”。 

第十二条 实验室将建成东北植物与农业环境科技领域对外合作

交流的窗口，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将定期或不定期举

办学术研讨会，组织参加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内外知名的研究

机构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聘请知名专家学者为客座或兼职研究员、

顾问，联合培养研究生，即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良性模式与国

外本领域的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交流渠道。 

第五章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第十三条 重点实验室由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固定人员包

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流动人员主要由省内外著名的客

座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和研究生构成。 

第十四条 重点实验室将采用公开招聘、定期合作研究、客座教

授和兼职教授、科研流动站、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多种方式广泛吸引东

北地区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领域的优秀人才加盟；依托单位也将对实

验室作为独立科研实体给予支持，在人员聘用、人才引进等方面采取

倾斜政策。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五条 重点实验公共经费主要用于日常运行、公共仪器设备

维护和更新，组织和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等。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知识产权、安全、保密、档案管理、学风建设等按国

家、部门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有关知识产权、安全、保密、档案管理

办法执行。 

 


